
■新快报记者 郑志辉

腾讯今年3月底低调推
出了一项类通讯业务 “微小

号”， 由于可以让用户不用再办SIM
卡， 就能获得一个虚拟手机号并接听/

拨打电话、收发短信，较有效地满足了一
些特定场景下用户对保护隐私、 拒绝骚扰
的需求， 在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期间获得
了不少的追捧。

不过，正如很多新生事物一样，“微
小号 ”的问世 ，同样也带来不少新

的用户投诉， 还有就是相关
业界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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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了解更多3C前沿资讯

月租10元的虚拟号码 ，非
腾讯首创

作为国内即时通讯行业的第一大
巨头， 腾讯几乎每次在该领域的动作，
都能激起通讯业界的一阵波澜，“微小
号”也不例外，尤其是它还直接涉及传
统运营商的两项核心业务———语音通
话和短信。 在“微小号”低调发布后，有
媒体惊呼，“‘互联网大佬’ 腾讯正式加
入通讯市场争抢运营商蛋糕”， 事实真
是如此吗？

据记者了解，“微小号”是腾讯公司
3月29日上架的一项小程序， 根据其官
方介绍资料， 该产品支持一机多号、保
护隐私、话费共享，用户无需依托SIM
卡就可以进行通话、发短信。 而“微小
号”所针对的使用场景，是不少用户手
机号码泄露后从此垃圾短信、骚扰电话
没完没了的现实困扰。

记者实际体验了“微小号”的申请
流程，大概是这样的：第一步要绑定手
机号（目前仅限联通），绑定之后需要身
份认证，然后选号（167号段），跟着支付
10元的月功能使用费，接下来就能拨打
电话了，拨打时对方显示是你选定的虚
拟号，并且对方拨打该虚拟号时你也能
正常接听。 简单来说，就是让用户免除
去营业厅的麻烦，每月10块钱用两个号
码，一年24个电话号。

值得留意的是，微小号除了月功能
费外，并非就像平时拨打微信语音电话
般完全免费了（走流量通道），而是需要
共享所捆绑本机号的通话资费的，超出
部分也会在主号计费。

看到这里， 大家可能已经察觉，微
小号和市面上早已公开提供的运营商
一卡多号服务、阿里小号等，并没太大

区别，主要作用也都是防止骚扰、保护
隐私，难怪有网友把微小号称作“沃小
号的阉割版”了。

利多弊多？ 尚有待观察
有网友透露，目前微小号中提供的

手机号由虚拟运营商“话机通信”提供。
公开资料显示，话机世界通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原话机世界数码连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话机世界集团)，法定
代表人赵伯祥， 注册资本7780万元，证
券代码：831354，总部位于浙江杭州，在
浙江、安徽等地拥有500多家直营门店，
主要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移动通信转售
业务， 通信设备及配件的销售等业务。
2018年7月， 工信部向与中国联通公司
首批签约的15家企业发放了移动通信
转售业务经营许可证，其中就包括话机
世界通信集团。

既然同是虚商的移动转售业务，不
少网友已经马上吐槽腾讯的此项业务
收费太贵：“移动的‘和多号’才5块钱一
个月”、“阿里小号一年才20元”。

另一方面，在某些“羊毛党”社区，
已经开始热烈讨论如何用微信这个新功
能来薅一笔了， 比如有人说，“用小号注
册网约车，打车后不付费”。 记者的实际
测试也发现，微小号提供的虚拟手机号，
目前是可以用来注册微信、 美团等软件
的， 也能享受由此带来的一些新用户福
利。 只不过，微小号如果因为这样的“福
利”流行起来，似乎也违背了它的初衷。

尽管如此，记者仍然劝谕大家不要
薅这样的“羊毛”。关于用手机小号乘网
约车逃单的问题， 此前已经有律师指
出，乘客使用虚拟手机号码注册打车软
件账号，并用来打网约车，下单并被接
单之后，乘客与司机的合同关系就已经

成立；当司机履行了义务后，乘客拒不
付费，这种行为构成合同违约，必须承
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就算只是不断用微小号提供的新
号来薅一些互联网服务的新单羊毛，网
络服务供应商仍然可以根据所捆绑的
本机号实名信息追溯到真实用户，由此
降低对应用户的信用评分等的，也不是
件太好的事情。而且，记者相信，国家监
管部门以及网络服务提供商们，也会很
快出台针对性措施来应对这一新情况
的。

综合以上种种，再考虑到它还存在
每个月仅能发送10条短信、必须联网使
用、暂不支持办理增值业务及其他数据
业务等的限制，微小号也没有乍一看时
那么的“香”了。 至于说“争抢运营商蛋
糕”，更是无稽之谈，其本身就是移动转
售业务的一次代理行为而已。

新快报讯 记者陈学东报道 日前，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此前的 “江
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乐视电
视生产企业提起的开机广告公益诉讼
案”经二审终审维持原判，支持江苏省
消保委认为乐视电视强行植入开机广
告且不可关闭侵犯了消费者权益的诉
讼主张，判令乐视电视所属企业乐融致
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简称“乐融
公司”) 自判决生效之日起销售的智能
电视设置开机广告一键关闭功能。

据悉，江苏高院下发的二审判决书
显示，本案不仅直接涉及众多不特定消
费者权益，也间接影响数十家智能电视
生产企业的利益，还可能对未来智能电
视行业的发展产生引导作用。

据了解，2019年7月起，江苏省消保
委开展针对智能电视开机广告专项整
改行动，对存在开机广告且不能关闭的
七家智能电视品牌企业(海信、小米、创
维、夏普、海尔、长虹、乐视)进行长达一
年的约谈、跟踪和监督，要求企业提供

开机广告“一键关闭”功能，保障消费者
的选择权。

江苏省消保委发现，尽管乐视电视
所在的乐融公司表示作出了整改，但不
符合整改要求：要求是开机广告播放同
时提供一键关闭功能，即开机广告播放
时可以立即关闭、随时关闭，但乐融公
司提供的一键关闭功能，是在15秒开机
广告剩余最后5秒时才弹出， 也即开机
广告播放10秒后消费者才能关闭。江苏
省消保委认为， 乐融公司未能积极整
改，故于2019年12月12日，提起消费民
事公益诉讼。

2020年11月，南京市中院一审宣判，
乐融公司智能开机广告侵犯消费者选择
权和公平交易权， 考虑到乐融公司以前
销售的老旧机型受技术限制等原因，判
令乐融公司对判决生效之日起销售的智
能电视设置开机广告一键关闭功能。

乐融公司随后上诉称，乐融提供了
可选择设置全家福、旅游照片等作为开
机视频或观看电视广告的功能，且提供
一键关闭功能，已经充分保护了消费者
的选择权。 并且，《广告法》第43条(又称
“垃圾广告”条款，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
经当事人同意或请求不得以电子信息
向其发送广告等)明显落后于社会生活
实际情况，一审法院无视智能电视产业

的发展现状和客观情况，适用该规定处
理对乐融公司过于苛刻，导致利益严重
失衡，系适用法律错误。

二审争议焦点遂集中在两处，一是
乐融公司销售的智能电视在播放开机
广告时为消费者提供照片、视频及开机
广告等可供选择的服务，是否限制了消
费者的选择权，二是乐融提供的一键关
闭功能是否符合《广告法》规定。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江苏省高院
援引《广告法》第44条第2款规定(利用
互联网发布广告，不得影响正常使用网
络。在互联网页面也弹出等形式发布的
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
键关闭)认为，法律并不禁止广告经营
者通过互联网等方式向消费者推送广
告，但应当保障消费者的拒绝权(选择
权)， 上述规定已经充分考虑互联网特
点， 平衡了广告经营者的商业利益、信
息流通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电视开机广告播放10秒后才能关闭
法院：乐视电视侵犯消费者选择权

无需插卡即可通话发短信？ 腾讯争抢运营商蛋糕？

实测微信 ，并没有那么香“微小号”


